
江苏省渔业协会团体标准

《光伏渔业池塘建设通用技术规范》

编 制 说 明

一、目的意义

（一）产业发展现状

为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尽早实现我国提出的“3060”战略目

标，大力开发新能源已成为我国 21世纪能源发展的重要战略，尤其

是太阳能资源的开发。近年来，国内光伏渔业发电项目建设数量呈爆

发式增长，在江苏、安徽、山东、河北等地均有成功项目案例，江苏

省的光伏渔业项目走在了国内前列。根据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

布的 2022 年、2023年和 2024 年上半年光伏发电市场化并网项目名

单显示，2022年，江苏省光伏发电市场化并网项目合计 11.29GW，

其中光伏渔业项目在该项目中占比最大，为 61.83%；2023年江苏省

光伏发电市场化并网项目合计 7.12GW，其中光伏渔业项目 6.16GW，

占比达到 86.31%；2024年上半年江苏省光伏发电市场化并网项目合

计 9.36GW，其中光伏渔业项目合计 8.08GW，占比 86.33%。因此，

近年来光伏渔业项目占光伏发电项目总量进一步提升。随着“碳达峰、

碳中和”战略的实施，在长三角等发达地区，由于土地资源的限制，

光伏新能源结合池塘养殖的规模必然进一步扩大。江苏省池塘养殖面

积已经超过 31万公顷，应用光伏渔业的前景巨大。这种模式有效地

解决光伏发展的土地困境，也为养殖池塘的提档升级提供资金支撑。

（二）必要性

通过走访调研得知，现行的光伏渔业项目的设计建设标准参差

不齐，遮阴比例有大有小，光伏板高度有高有低，对养殖池塘的升级



改造较为随意，相当一部分光伏渔业项目在设计建设运行过程中出现

重光轻渔的情况。如，遮阴面积过大、桩基建设导致捕捞困难、光伏

板高度较低导致养殖管理操作困难、尾水净化不达标等问题，甚至出

现部分池塘抛荒、弃养。主要原因是建设之初设计不合理，没有充分

考虑光伏渔业养殖的特殊性。各类项目在设计之初没有一个明确的科

学依据，局限于重点考虑光伏发电，没有充分考虑渔业养殖的需求。

其次，养殖池塘经过多年养殖已经老化，养殖池塘环境质量下降等问

题也制约着光伏渔业池塘养殖产量与效益的提升，养殖池塘面临着提

档升级的需求。

为保障光伏渔业项目的可持续发展，相关部门出台了相关政策

标准。《关于支持光伏发电产业发展进一步规范用地管理有关工作的

通知》（苏自然资函〔2023〕845号）要求水面上架设的光伏复合项

目，其中在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确定的养殖区建设光伏发电项目的，应

开展对渔业生产影响的专题论证，确保满足光伏板下养殖品种正常生

长光照要求，养殖产量不低于同地区正常情况平均水平的 80%。江苏

省地方标准《光伏农业园区规划编制要求》（DB32/T 4598—2023）

中同样要求产量不低于平均产量的 80%。光伏渔业池塘的科学合理地

设计建设是保障产量的前提。

本标准从光伏发电与渔业生产争光、占地的矛盾点出发，重点

开展光伏渔业池塘建设通用技术规范的研究与编制，提出不影响渔业

生产的光伏发电的设计方法，并为后续制定光伏渔业设施的设计与建

造标准奠定基础。

（三）可行性

1 技术可行性

现有技术基础：光伏发电技术已经成熟，光伏组件、光伏支架、



光伏阵列等关键设备的技术性能稳定，能够满足光伏渔业池塘的建设

需求；池塘养殖技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在养殖品

种选择、养殖环境控制、养殖尾水处理等方面，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

技术体系。技术创新与融合：将光伏发电与渔业养殖有机结合，通过

合理布局和设计，实现光伏发电与渔业生产的双赢；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实现光伏渔业池塘的智能化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益。

2 经济可行性

成本效益分析：虽然光伏渔业池塘的建设初期投入较大，但可以

通过政府补贴、企业自筹、银行贷款等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光伏发电

和渔业养殖的双重收益可以弥补初始投资，且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

市场规模的扩大，收益有望进一步提高。光伏市场：随着全球对清洁

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光伏发电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渔业市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的改善，对水产品的需求也在不

断增加，为光伏渔业池塘的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3 环境可行性

光伏渔业池塘通过光伏发电，可以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降低

碳排放，有利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合理设置养殖尾水净化

区域和采用先进的尾水净化工艺，可以有效降低养殖对环境的污染，

实现生态养殖。

4 政策可行性

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光伏发电和渔业养殖都给予了积极的政策支

持，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贷款贴息等。同时，对于光伏渔业这

种新型产业模式，政府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重视，为其发展提供了

有力的政策保障。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严格遵循了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确保了光伏渔业池塘建设的合法性和合规性。



（四）预期经济社会效益

1. 经济效益

光伏渔业充分利用了土地资源，实现了光伏发电和渔业的高效

结合，提高了土地的产出效益。此模式有助于降低光伏发电的成本，

为电力行业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光伏是绿色能源，具有减少温室气

体二氧化碳（CO2）排放的特点，光伏发电不仅可以直接通过售电获

得经济效益，同时还可以通过碳排放交易获得额外的经济收入。因此，

光伏渔业能够促进农民增收，加快渔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还能有效

解决发展光伏项目征占土地的瓶颈。它不仅能够产生清洁电力，扩大

可再生能源在电力供应中的比例，还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的双

重收益，带来了显著的双向效益。

2. 社会效益

光伏渔业模式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实现了经济发展

和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这种模式不占用基本农田、工业和住宅用地，

减轻了土地资源的压力，同时也有助于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安全。

光伏渔业是一种新形式的土地综合利用方式，是现代化渔业与清洁能

源紧密结合的产物，它节约土地，不改变土地属性，又可以将空间立

体利用，综合提高土地利用率。不同于单一的光伏或渔业行业只有单

一收入来源，光伏农业能够实现“电力+水产品”的双重盈利模式。它

能实现原有土地的增值，将生态农业、绿色发电结合，最大限度地利

用现有资源，在获取高效农业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的社会效益，在

农业领域助力国家农业碳中和战略实施，促进农村能源转型与乡村振

兴的发展。

3. 生态效益

在生态效益方面，光伏渔业模式结合了太阳能和水产养殖生产方



式，有助于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有效减少了碳排放，从而有助于

减缓温室效应。该模式通过太阳能光伏发电，可以减轻对环境的污染

和破坏，特别是对二氧化碳的减排，保护生态环境，有助于促进生态

系统的平衡发展。

二、任务来源

申报江苏省渔业协会团体标准立项

三、编制过程

（一）制定标准草案

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研讨制定相应工作计划和责任分工；完成

前期调研，查阅相关标准及资料，考察光伏渔业园区现状；确定标准

编制的总体思路和框架搭建；完成标准草案的编制工作。

（二）制定标准编制征求意见稿

进一步深入调研，部分现场试验，完成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1 实地调研

在 2024年 2月，结合盐城市发改委调研邀请，在盐城全市开展

了渔光互补项目调研，初步明确了光伏渔业池塘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途

径。在 2024年 7月中旬，邀请相关专家（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

院首席专家周长吉研究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陈上副教授、中国水产

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朱昊俊博士、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

所汤淏副研究员）在苏北、苏中、苏南分别选取宿迁泗洪县天港湖通

威渔光一体养殖基地、扬州宝应县柳堡镇鱼塘水面光伏发电项目、盐

城建湖县郁金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盐城大丰区华丰农场、镇江扬中

市通威渔光一体生态渔乐园、常州市黄天荡渔光一体产业园等 6 个

“渔光互补”优势项目基地为研究样本，了解全省光伏渔业的项目现状

与典型做法。本调研确保所选基地能够全面反映江苏省内不同地域



“渔光互补”项目特点和发展水平，确保所选基地具有地域代表性、技

术代表性以及经济与社会效益结合代表性等特点，以确保调研结果的

全面性和准确性。

2.召开专家咨询研讨会

2024年 9 月，组织召开江苏省渔业协会团体标准《光伏渔业池

塘建设通用技术规范（草案）》专家意见咨询，邀请江苏省农业科学

院副院长黄俊研究员、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首席专家周长吉研

究员、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黄鸿兵研究员、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张志伟研究员、江苏海洋大学陈书法研究员等专家进行研讨。

3.实证研究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遵循了国家相关单位关于光伏渔业工作的相

关法规、文件及要求，充分借鉴吸收江苏省近年来在光伏渔业项目实

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有效做法，并多方征询各级行政监管人员、资

深行业专家及江苏省内农业、能源、环境、质检等各类检验检测机构

的意见和建议。并以宜兴新建镇 100兆瓦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为研

究对象，对不同光伏结构下养殖水体环境因子和水草及藻类监测、不

同光伏结构下养殖底泥环境因子监测、不同光伏结构下虾蟹各生育期

生长性能品质及生物体产量监测、渔光互补虾蟹养殖综合评价体系构

建及绿色养殖模式开发等四项任务开展关键技术研究，在保障光伏方

阵发电效率的基础上，明确渔光互补项目与虾蟹池塘养殖的生态环境

之间的响应关系，对比有柔性支架及固定支架的不同光伏阵列结构光

伏池塘与常规无光伏阵列的养殖池塘的水质、底质、生态、微生物等

生境要素及不同品种虾蟹生长发育情况；通过研究渔光互补的产业特

征、系统结构、环境响应机制，以及产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物

质和能量的交换和代谢过程，明确光伏阵列结构较优的工程建设模式。



四、主要内容技术指标确立

各项指标参数的确立是基于光伏渔业池塘建设的实际需求、现有

标准规范以及环境保护和渔业生产的综合考虑。

（一）规划与布局指标

养殖平均产量不低于同地区、同模式平均养殖产量的 80%，这一

指标是为了保证光伏渔业池塘在引入光伏发电系统后，仍能保持较高

的养殖产量，确保经济效益，符合 DB32/T 4598《光伏农业园区规划

编制要求》和《关于支持光伏发电产业发展进一步规范用地管理有关

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3〕845号）。

（二）光伏组件垂直投影面积占比

位于水面上空的光伏组件，其垂直投影面积应不大于所在允许建

设光伏方阵水域总净水面积（常水位）的 40%，该指标来源于 2023

年 11月 28日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发布的《关于征求<关于规

范渔业水域中布设光伏发电项目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

的通知》（农渔养便函〔2023〕59号）。另外，标准主编人员主持

和参与了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 2023年度的江苏省科技智库计划（调

研课题）项目《“双碳”背景下江苏光伏产业发展状况调研及未来趋

势研究》（JSKXKT2023007）和 2024年度的江苏省科技智库计划（调

研课题）项目《江苏省渔光互补产业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研究》

（JSKXKT2024008），通过项目的支持，调研了全省多个光伏渔业

园区，均反应光伏渔业项目的光伏组件的垂直投影应维持在 40%左右，

可以保障渔业的正常生产操作。此参数旨在平衡光伏发电与渔业养殖

的需求。限制光伏组件的投影面积，确保水域有足够的面积用于渔业

养殖，避免光伏设施过度遮挡阳光，影响水生生物的生长和繁殖。

（三）光伏组件与水面及道路的高度



目前全国多个省份制定的支持光伏产业发展政策中，对光伏渔业

池塘中光伏组件最低点距离养殖水位的高度约定为不小于 2 m，

DB32/T 4598《光伏农业园区规划编制要求》中规定“光伏组件下边

缘最低点距离池塘的常年养殖水位应不小于 2m，且距离最高水位（塘

埂高度）应不小于 0.6 m；光伏阵列占用渔业生产通道时，光伏组件

下边缘最低点距离生产通道地面应不低于 2.5 m”，但通过调研走访

发现，光伏组件最低点距离养殖水位的高度为 2 m时，还是会一定程

度上影响渔业生产操作，特别是行船作业。同时，通过与江苏省淡水

水产研究所、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

研究中心、江苏省渔业技术推广中心等单位交流，认为位于水面上空

的光伏组件，其下沿离水面高度应不小于 2.5 m，更有利于生产操作，

且 2.5 m及以上的高度有利于气流交换，即空气与水面更容易接触形

成波浪，一定程度上提高水中溶解氧含量。位于具有通行功能的塘埂

或道路上空的光伏组件，其下沿离埂面、路面的高度不低于 2.5 m。

这些高度限制确保了光伏组件不会妨碍水产品的捕捞作业和池塘的

日常维护，同时保证了人员通行和作业的安全。

（四）防洪消落区高度

养殖水域最高水位点与光伏组件最低点之间的防洪消落区应不

小于 0.6 m，这里的最高水位点，是洪水水位，按照国家相关规范取

值。此参数的设置是为了应对极端天气条件下的洪水威胁，确保光伏

组件在洪水来袭时不会受损，同时保证渔业生产的连续性和安全性。

（五）养殖尾水净化设施面积占比

尾水净化设施占水产养殖区总面积比例宜为 6%~20%。该参数来

源于 DB32/T 4540《水产养殖业污染物控制技术规范》，此参数范围

考虑了不同养殖品种和产量的尾水处理需求，旨在通过合理的尾水净



化设施面积，确保养殖尾水得到有效处理，达到排放标准，保护生态

环境。

（六）捕捞区面积占比及设计

捕捞区面积应不小于池塘面积的 5%，捕捞区塘底应低于光伏区

塘底 1 m以上，坡比宜较缓。捕捞区的设置和面积占比是为了确保养

殖对象的集中捕捞作业能够顺利进行。塘底的设计差异和缓坡有助于

减少捕捞过程中对水生生物的扰动，提高捕捞效率。

（七）配套设施要求

配套设施包括围栏、监控、道路、水电气、通信网络等，应满足

光伏发电和水产养殖生产与生活需求。配套设施的完善是保障光伏渔

业池塘正常运营的基础。各项设施的配置需根据实际需求进行合理规

划，确保光伏发电和渔业养殖的顺利进行。

五、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要求一致，不存在违背

问题。现有以下相关的地方标准、团体标准：

DB51/T 3019—2023 渔光一体池塘技术通则

四川省地方标准《渔光一体池塘技术通则》，本文件规定了四川

省渔光一体池塘的术语定义、总体要求、选址、碳中和、设计、建设

和验收的要求。该标准适用于四川省渔光一体池塘的新建、扩建和改

建。

T/SCFA 001—2020 渔光一体建设通用技术规范

中国渔业协会团体标准《渔光一体建设通用技术规范》，本文件

界定了渔光一体建设的术语和定义，给出了渔光一体的类型划分，规

定了渔光一体建设的总体要求、场址选择、规划与布局、设计建设以

及验收要求。该标准适用于封闭型和开放型水域渔光一体的新建、扩



建或改建。

DB32/T 4598—2023 光伏农业园区规划编制要求

江苏省地方标准《光伏农业园区规划编制要求》给出光伏农业园

区规划编制的原则，规定了编制单位与流程、编制内容以及编制成果

的要求。该标准适用于光伏农业园区的规划编制。

DB51/T 3019—2023、T/SCFA 001—2020对渔光一体池塘建设的

设计规划及建设进行规定，可为本标准中光伏渔业池塘建设的应用进

行参考。DB32/T 4598—2023中规定了光伏渔业中光伏组件的最低高

度、前后排间距等要求，可为本标准中光伏与渔业池塘的结合方式提

供参考，部分引用至本标准中。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出现重大分歧时，将依据现行国家标准为判断依据并执行；

没有国家标准时，以标准主要使用方的行业标准为主要判断依据。

七、实施推广建议

本标准适用于江苏省光伏渔业池塘规划编制的制定。计划在标准

发布实施后，对光伏渔业池塘规划编制工作的行业主管部门、行政监

管部门及其授权组织、负责光伏渔业池塘规划编制实施的提供者或其

他组织、需要参加光伏渔业池塘规划编制的规划设计单位或其他组织

开展培训。建立分级分层、集散结合的宣贯方式，组织相关领域专家

对光伏渔业池塘规划编制进行讨论研究，对光伏渔业池塘规划编制的

组织者、提供者以及参加者进行宣贯，明确要求；通过官网公示、公

众号或小程序推送、短信宣传等新媒体方式进行宣贯。

八、起草单位和起草人信息及分工

（一）起草单位

在《光伏渔业池塘建设通用技术规范》编制过程中，与申报时相



比，起草单位有所调整，具体变更如下：

1 变更单位

原单位：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后单位：江苏新

能新誉能源有限公司。此次变更反映了单位名称或业务范围的调整，

确保起草单位与当前项目执行的实际情况保持一致。

2 新增单位

无锡萨科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一家专注于新能源领域的

公司，其在光伏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将为标准的制定提供重要

支持。

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该所在海洋水产研究方面具有深厚积累，

能够为标准中涉及的水产养殖部分提供专业指导。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作为国内顶尖的水产研

究机构，其参与将极大增强标准在淡水渔业方面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南京万瑞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在环境工程领域有着丰富的实践经

验，为标准的环保要求提供技术支持。

江苏新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结合农业与新能源技术，为标准的

农业应用部分提供专业见解。

中天光伏技术有限公司：作为光伏工程领域的知名企业，其在光

伏技术研发、设备制造、系统集成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先进的技

术实力。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在电力工程领域的权威地位，

将确保标准在光伏发电技术方面的准确性和前瞻性。

浙江大学：作为国内顶尖学府，其在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将

为标准的理论支持提供有力保障。

四川渔光物联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渔光互补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为标准的制定提供实际案例和技术支持。

3 变更后的起草单位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无锡萨科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江苏省淡

水水产研究所、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

业研究中心、长江三峡集团江苏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深能南京能源控

股有限公司、江苏龙腾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万瑞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江苏新能新誉能源有限公司、江苏新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中电建江苏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天光伏技术有限公司、中国

电力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国

家能源集团江苏电力有限公司、华能国际电力江苏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浙江大学、四川渔光

物联技术有限公司、江苏省能源研究会

此次变更旨在进一步增强标准的全面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确保

《光伏渔业池塘建设通用技术规范》能够更好地指导光伏渔业池塘的

建设与发展。

（二）起草人信息及分工

标准起草人信息及分工见下表 1。

表 1 标准起草人信息及分工

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 职务/职称 项目分工

鲍恩财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环境

工程
研究员

组织协调、技术顶层

设计、标准起草

陈金友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水产 研究实习员 关键技术指标试验确立

冯杰 南京万瑞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光伏

工程

副总经理/高级工

程师
参与起草及资料收集

黄立平 南京万瑞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环境

工程

研发部经理/工程

师
参与起草及资料收集

黄鸿兵 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水产 研究员 参与起草及资料收集

胡珍珍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环境

工程
研究实习员 资料收集

吴翠南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环境

工程
助理研究员 试验示范

施惠东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电力

工程
研究实习员 资料收集与应用反馈



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 职务/职称 项目分工

张志伟 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水产 研究员 参与起草及资料收集

徐钢春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

渔业研究中心
水产 副主任/研究员 指标复核与文本起草

叶章颖 浙江大学 水产 所长/教授 参与起草及资料收集

孟顺龙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

业研究中心
水产 研究员 参与起草及资料收集

郑尧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

业研究中心
水产 副研究员 参与起草及资料收集

王励
长江三峡集团江苏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

光伏

工程

副总经理/高级工

程师
参与起草及资料收集

邓力
长江三峡集团江苏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

光伏

工程
工程师

数据收集与应用效果反

馈

傅春翔
中电建江苏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光伏

工程

副总经理/高级工

程师
参与起草及资料收集

朱军峰
中电建江苏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光伏

工程

新能源所所长/高

级工程师

数据收集与应用效果反

馈

汪路 深能南京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光伏

工程

副总经理/高级工

程师
参与起草及资料收集

杨晨 深能南京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光伏

工程
工程师

数据收集与应用效果反

馈

许桂俊 深能南京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光伏

工程
工程师 技术研究推广应用

常晓旭 江苏新能新誉能源有限公司
光伏

工程
工程师 应用效果反馈

王甲之 江苏新能新誉能源有限公司
环境

工程
工程师 技术研究推广应用

梁杰 江苏新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光伏

工程
工程师 技术研究推广应用

秦巍仑 江苏新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环境

工程
工程师 技术研究推广应用

潘龙
江苏龙腾工程设计股份有限

公司

环境

工程

董事长/研究员级

高级工程师
参与起草及资料收集

潘卓兮
江苏龙腾工程设计股份有限

公司

环境

工程

总经理助理/工程

师

数据收集与应用效果反

馈

张德满
江苏龙腾工程设计股份有限

公司

环境

工程
高级工程师 试验示范

魏峰 南京万瑞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环境

工程
高级工程师 技术研究推广应用

陈文文 南京万瑞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环境

工程
工程师 试验示范

李伟科 南京万瑞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环境

工程
工程师

数据收集与应用效果反

馈

冯志阳 中天光伏技术有限公司
光伏

工程
工程师 应用性能评估工作

顾竞成 中天光伏技术有限公司
光伏

工程
工程师

光伏渔业阵列布局设计

与优化

张金鑫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有限

公司

光伏

工程

生态院院长/高级

工程师
参与起草及资料收集

郭纪光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有限

公司

光伏

工程
高级工程师

数据收集与应用效果反

馈



姓名 单位名称 专业 职务/职称 项目分工

王继宇
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华东

分公司

光伏

工程
部长/高级工程师 起草标准及资料收集

乔伟
国家能源集团江苏电力有限

公司

光伏

工程

副总经理/高级工

程师
技术研究推广应用

沙友平 华能江苏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光伏

工程

副总经理/高级工

程师
参与起草及资料收集

陈昕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

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光伏

工程
工程师 参与起草及资料收集

饶勇 四川渔光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环境

工程

总经理/高级工程

师

数据收集与应用效果反

馈

顾东清 江苏省能源研究会
环境

工程
秘书长 资料收集

蔡文祥
无锡萨科特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光伏

工程

总经理/高级工程

师
技术研究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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